
兰州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研究生 

学位论文开题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是研究生确定学位

论文选题、提出研究计划的必修环节，是研究生学位论文

工作的重要开端。 

第二条 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是研究生按照学校

有关成绩管理的规定，课程学习达到要求并成绩合格后，

由导师指导，在阅读文献和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对所选论文的题目，向所在学科、导师及有关人员做出选

题论证报告。导师负责审查研究生学位论文相关研究工作

是否达到开题具备的条件。论文开题报告通过论证后，方

可进入论文研究阶段，没有开题报告的研究生不能进行论

文答辩。 

第三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

告工作，强化过程管理，更好保障我院研究生学位论文质

量，培养合格的高层次人才，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开题报告要求 

第四条 研究生的开题报告应在第二学期末进行，最



晚在第三学期末完成。考核通过者获得1学分。 

第五条 开题报告应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撰写，经

导师审查同意方可进行开题汇报。导师应充分了解研究领

域进度，结合研究生特长和兴趣指导选题。 

第六条 开题报告的内容构成 

研究生应选择学科相关专业领域前沿，对提高临床诊

疗，促进人体健康，推动医学发展有重要意义的课题作为

学位论文选题。选题应有明确的科学问题或关键技术，具

有创新性和可行性。开题报告内容包括： 

（一）拟定的学位论文题目； 

（二）课题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三）课题研究目标、研究内容、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四）拟采取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验方案及其

可行性研究； 

（五）课题的创新性； 

（六）计划进度、预期进展、经费预算和预期成果； 

（七）与本课题有关的资料积累及参考文献、已有的

前期研究成果。 

 

第三章 开题报告形式及程序 

第七条 研究生的开题报告应以答辩形式公开进行，

研究生应就所选课题进行详细报告，导师及评审专家对开



题报告进行综合评估，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 

第八条  开题报告评审会程序如下： 

1.《开题报告》提交导师审阅同意后，方可召开开

题报告评审会。 

2.导师负责组织开题报告评审小组，对研究生学位

论文开题报告进行评审。 

3.开题报告评审会的程序为：①研究生汇报自己的

选题情况；②评审小组对选题及论证提出问题和意见；

③导师发表意见；④评审小组讨论开题报告合格与否并

宣布结果。 

第九条  评审小组成员组成 

应是责任心强、学风端正，在该学科领域有很好的

学术造诣，在与研究方向相同或相近的科学研究中有突

出成绩的专家。研究生开题报告的评审小组成员至少由

3名本专业和相关学科的专家组成。博士研究生开题报告

的评审小组成员至少有一名博导，且成员具有正高职称

（教授、研究员、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开题报告的

评审小组成员至少有一名硕导，且成员至少具有副高职

称（副教授、副研究员、副主任医师）。  

第十条 开题考核评分 

评审小组就开题报告所涉研究课题的科学性、创新

性和可行性进行评议，并就该生的研究领域进行提问，



考查学生对本领域的专业知识、国内外研究动态、重要

文献资料及有关的实验方法掌握情况等；同时针对研究

课题中的不足之处提出完善意见。考核专家组就上述内

容逐条评分，不记名填写《开题报告考核评分表》。 

 

第四章 评阅结果与意见 

第十一条  评阅结果与意见 

我院研究生开题报告的专家评阅意见共分为三级，

开题报告结束后，评审小组进行集体评议，给出评审意

见： 

同意开题（优秀、合格）：达到研究生开题的要求，

直接开题； 

修改后直接开题（良好或一般、合格）：基本达到

研究生开题的要求，申请人需参考专家意见认真修改开

题报告，修改后经导师审核通过，方可开题。 

不同意开题（不合格）：未达到研究生开题的要求。

在3个月内经本人申请、指导教师同意后，必须重新开

题。开题报告通过后，才能进入学位论文工作阶段。 

第十二条  因故不能参加开题的研究生，应于开题前

提出延迟参加开题的申请，获得导师同意后，参加下一次

开题。未经批准不按要求参加开题的研究生，当次开题的

评定等级记为不合格。 



第十三条  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应随意更改

研究方向。如确有特殊原因需更改研究方向者，须由研

究生写出书面报告，经指导教师签署意见报研究生处备

案，并在3个月内补做开题报告，重新提交结果。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完成开题报告后，研究生需将《兰州大

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研究生开题报告》（专家、导师签字

pdf版本及word版本）上传研究生综合管理信息系统。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 

 


